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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未來施政重點與業務推動方向

隨著知識經濟的崛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已成為產業持續發展與國家經濟成長的重要課題。為協助產業

創新研發，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建構一個優質的智慧財產權環境已為政府當前的首要目標。 

  本局自88年1月改制以來，在前任2位局長的帶領下，已為我國智慧財產權奠下一個兼具專業化與國際

化的基礎。未來仍有許多亟待推展的工作，期待各界能繼續給予協助與指教，相信在全體同仁群策群力、

積極任事下，必能打造一個嶄新的智慧局，與大家為未來共同努力。 

   謹就本局未來施政重點與業務推動方向說明如下： 

一、完備智財相關法制 

  為配合科技高度發展及國際智慧財產權環境的遽變，將積極推動專利法、商標法及著作權法等各項修

法工作，為整合外界意見與凝聚共識，將適時召開公聽會，以廣泛諮詢各界意見，使法令更為周延與符合

各界期待。另因應本部專利商標行政救濟制度變革之規劃，將進行爭議救濟制度修正之相關法制作業，陸

續就96年擬具的專利法、商標法「複審及爭議審議」章增修條文，配合整體架構為修正調整。其他修正內

容大致如下： 

◆ 專利法 

針對開放動植物專利、公共衛生議題、研究實驗免責、新式樣制度之變革、一案二請及新型專利整體制

度、其他因應實務需要修正事項等議題進行全盤修正。 

◆ 商標法 

配合商標法新加坡條約，修正有關未遵守期限之救濟措施、授權等規定；擴大商標保護標的；修改商標法

第23條不准註冊事由、第30條合理使用、商標侵權責任及構成要件規定；調整證明標章、團體標章與團體

商標規定；以及對商標代理人管理機制等進行全盤修正檢討。此外，將因應商標法之修正，一併檢討修正

商標法施行細則、相關審查基準、釋例、審查實務等法制作業程序。 

◆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攸關我國著作權授權市場運作秩序之良窳及著作權益之有效行使，惟該條例自86年起

施行以來，於實務上產生了若干問題，經深入檢討已提出全盤修正，主要修正重點有條例名稱、「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及「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之定義、集體管理團體設立之條件、使用報酬率審議制度之更

張、團體著作財產權資訊提供之方式及利用人使用清單製作之義務等。本草案目前正於行政院審查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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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完成審查後報請立法院審議，未來將配合立法程序積極促成該法案早日完成立法，以建構優良的著作利

用授權環境。 

◆ ISP法案 

本局已於96年5月及7月提出本法案之母法及子法，並分別與權利人團體、ISP業者及各界加強溝通。目前本

草案之大方向已達成初步共識，未來將繼續加強整合各界意見，推動該法案之後續立法工作。 

二、建立優質審查質量 

  為因應產品生命週期縮短，商品快速進入市場之需求，企業莫不希望能儘速取得專利權，以提高其競

爭力並降低其企業經營之不確定性。惟在企業為確保其研發成果，競相申請專利、商標下，近幾年的申請

案件平均都高達7~8萬件，使得審查人員背負沉重的審案壓力，也導致審查人員流動率一直偏高。 

   在行政院的大力支持下，本局已於96年陸續增加74位新進審查人員，雖可稍為紓緩審案壓力，惟人力

的養成非一蹴可及，須經由長時間的經驗累積與培訓，在審查人員流動率高，新進人員尚待養成下（現有

新進人員占審查人力達21.7%），勢必衝擊審查業務。未來，除積極爭取合理待遇，以留住優秀審查人員

外，亦將加強對新進同仁的教育訓練，期以提升審查能量。 

  此外，優質專利將是企業未來申請趨勢，本局亦將致力於提升審查品質，引導企業開發核心、有價值

性的專利，以扶植民間智財產業發展，活絡智慧財產之運用與流通。未來推動重點工作如下： 

◆ 落實專利逐項審查制度，使申請人清楚知道審查意旨。 

◆ 統一進步性專利要件的認定基準，以減少爭議。 

◆ 提升審查人員的審定書撰寫能力，使審定書品質齊一化。 

◆ 強化對外審人員之管理與專業訓練，使審查品質穩定化。 

三、協助建立完備智財體制 

   96年是我國智慧財產權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年，在各界多年努力下，分別通過「智慧財產法院組織

法」、「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專利師法」及「著作權法（P2P部分條文）」等重要法案，為我國智慧

財產保護注入一股強化的力量。 

◆ 建構完善的專利代理人制度為保護專利申請人權益，提高專利從業人員之素質，在歷經19年的努力下，專

利師法已於96年7月11日制訂公布，預訂97年1月11日施行。為建立良好的管理機制，已陸續研擬建立相關

法制面（例如：研擬專業訓練辦法、專利師懲戒辦法、職前訓練辦法..等）與實作面（辦理專業訓練、製作

答客問集..等）等相關配套措施，使之步上軌道。 

◆ 協助推動智慧財產法院成立事宜智慧財產法院預計於97年7月成立，將可協助企業迅速、有效地解決智慧

財產權紛爭，落實權利保障與救濟，為我國司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為協助專業法院得以順利運作，除積

極參與相關法案的立法工作，提供諮詢意見外，並將借調資歷豐富之技術審查官，以協助法官審案。 

四、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國際間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日益重視，且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提升產業、技術及經濟發展深具重要性，

故各主要國家莫不積極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並透過國際交流及合作，促進審查法規及實務之制定及調

和。 

◆ 在多邊業務方面 

積極參與WTO/TRISP杜哈回合談判，深化對其議題的掌握，加強跨部會溝通協調；密切觀察國際間智慧財

產權議題（例如：WIPO、美日歐、中日韓等三邊局會議）的進展，以加強與國際接軌；積極參與APEC會

議及相關活動，與各會員體就智慧財產權法規及趨勢交換意見。 

◆ 在雙邊業務方面 

透過諮商會議、舉辦國際性研討會等，加強與美、日、歐等主要經貿夥伴對話，就雙方關切的智慧財產權



議題交換意見；另積極與各國專利商標局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透過審查人員互訪及交流，促進與國際規範

之調和。此外，持續與權利人團體溝通，營造友善的保護環境（例如：自97年1月1日起，延長國外發明、

新式樣專利初審及再審查之審查意見通知函的指定申復期間，由60日調整為90日，並得申請延長1次）。 

五、協調查禁仿冒、落實保護 

  智慧財產權保護攸關著我國產業與經濟的發展，是政府既定的政策，也是長期且持續推動的工作。今

後將在既有的基礎上，提供更為落實、更細膩的保護措施，並積極協調檢警調及保智大隊專責警力等司法

機關，以更有效的方式執行查緝仿冒工作。此外，亦將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使智財權觀念深植

人心、尊重智財權成為全民共識，以建構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優質環境。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反仿冒已成為一國際性議題，未來將加強國際合作，本局亦將居中協調，作為我

國與國際間之溝通橋樑。 

未來展望 

  我國正朝「產業創新研發中心」而努力，本局亦將透過營造良好的智慧財產環境，落實智財權保護機

制，以促使業者增加技術研發，提升我國知識經濟實力及產業競爭力。 

   目前行政機關制式的業務運作與預算編列方式，已不足以因應產業界的快速變化，為能更靈活、彈性

運作，本局已研議「業務及組織再造方案」（草案），以活用有限人力、充分運用民間力量及靈活運用預

算為原則，以提高審查質量、減輕申請人負擔、強化服務水準、有效保護智慧財產權，作為未來新願景與

目標，以期成為一個扶植民間智財產業發展，活絡智慧財產之運用與流通的平台。 

 智慧財產權月刊

手段功能用語之美國法院判決研析 

手段功能用語是申請專利範圍的撰寫方式之一，但何種撰寫形式才是手段功能用語？又如何撰寫才能達到

範圍明確之要求？由於實務出現此種撰寫方式者，以美國人申請者為最多，有關此一撰寫方式之解讀，亦

以美國累積最多之實務判決，我國現行專利法施行細則本部分之規範，亦源自美國專利法。由劉國讚先生

為文「有關手段功能用語申請專利範圍解讀之美國法院判決介紹」，與林希彥先生為文「由美國IMS v.

HAAS專利侵權訴訟案談手段功能用語之申請專利範圍建構與侵權分析」，整理美國有關手段功能用語之實

例判決，分析探討手段功能用語的撰寫形式與判斷規則，可作為我國專利審查、舉發及侵權實務之參考。

..... more 

植物發明授予專利之可行性及再思考 

近年來，農業生物技術及生物科技蓬勃發展，具有潛在的商業利益，為了提升國際競爭力，各國競相投入

生物相關研發工作，而植物亦為生物技術中重要的一環，楊敏玲小姐所著「植物發明授予專利之可行性及

再思考」，先介紹國際公約有關植物保護規定，並分析各規定間的衝突與問題點，接下來整理美國植物保

護之法令與實務，探討美國在植物保護之演變與最新發展，最後進一步探討我國植物保護相關法令，分析

整理現行種苗法的問題點與植物發明的概況，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可提供我國未來開放植物專利之參

考。..... more 

非傳統商標之「看不到」篇—以美國與歐洲案例為中心 

非傳統商標係指相對於傳統商標以外所有型態的商標，主要之非傳統商標包括聲音、氣味、味覺、觸摸、

外觀設計、立體形狀…等，由朱稚芬小姐及鍾桂華小姐合著「非傳統商標之『看不到』篇—以美國與歐洲

案例為中心」，介紹視覺不可感知之四種商標型態，並分析歐洲與美國之相關案例，期望能增加一般大眾

對非視覺商標之瞭解，敬請參閱。.....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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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智慧財產權電子報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與我們聯絡!

臺北市大安區106辛亥路2段185號3樓。服務時間上午：08:30~12:30、下午：1:30~5:30

服務電話：02-27380007(總機)、02-2376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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